
六公管〔2021〕16 号

关于印发《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好差评”工作制度》的通知

各县区公管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局属各科室，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现将《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好差评”工作制度》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好差评”网上评价事项清

单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8 月 4 日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好差评”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效率和水平，树立全市公管系统良好工作

形象，特制定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好差评”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好差评”是指评价

主体在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或办理业务过程中，对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机构、交易平台和工作人员服务情况做出的评价。

本制度所称评价主体是指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招标人、

采购人、代理机构、投标人、供应商等市场主体。

本制度所称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是指六安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及各县区分中心。

第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好差评”工作，由评价主体按

照自愿真实、公开透明、标准统一的原则，对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事项的服务效率、服务水平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进行评价。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不得强迫或干扰评价主体进行

评价。

第四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好差评”评价活动，重点围绕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业务咨询、项目登记、场地安排、公告和

公示信息公开、投标保证金退还、资料归档、系统保障等服务事

项的便捷性和服务态度进行。



第五条 评价主体根据服务内容和服务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对评价事项可评定“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

级，前两个等级为好评，后一个等级为差评。

评价主体在业务办理后当日内未做出评价的，默认为“满意”

等级。

第六条 现场服务采用“一次一评”，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机构要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设置评价器或评价二维码，方便评价

主体自主评价。

网上服务采用“一环节一评”，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交易系统

应设置评价功能模块或环节，方便评价主体及时评价。

第七条 为方便对评价意见进行核实确认或回访，“好差评”

实行实名制评价，评价主体需提供联系方式，便于回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内设综合科室（股）负责评价结果的管理，对评价人

信息严格保密。

第八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对不满意评价（“差评”）

事项，应做好整改和反馈工作。凡评价主体评价为“差评”的事

项，应及时核实并分析原因，对核实为误评或恶意差评的评价结

果不予采纳，对核实无误需要整改的事项，相关涉及的科室（部、

股）要及时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向评价主体反馈。

第九条 对需要整改的事项整改不力且造成不良影响的，将

依规进行调查处理；对评价主体反映工作人员存在的违规违纪问

题的，交有权处理的机关进行处理。



第十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应将“好差评”评价情况作

为年度目标考核内容，作为对工作人员个人绩效和年度考核重要

内容，评价结果将采取适当方式予以通报。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好差评”网上评价事项清单
评价主体 总体评价节点 评价等级 评价渠道

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

/转让人

业务咨询 ☆☆☆ 电子交易系统

项目登记 ☆☆☆ 电子交易系统

公告信息发布 ☆☆☆ 电子交易系统

公示信息发布 ☆☆☆ 电子交易系统

投标保证金退还 ☆☆☆ 电子交易系统

资料归档 ☆☆☆ 电子交易系统

系统保障 ☆☆☆ 电子交易系统

社会代理机构

业务咨询 ☆☆☆ 电子交易系统

项目登记 ☆☆☆ 电子交易系统

场地安排 ☆☆☆ 电子交易系统

公告信息发布 ☆☆☆ 电子交易系统

公示信息发布 ☆☆☆ 电子交易系统

投标保证金退还 ☆☆☆ 电子交易系统

资料归档 ☆☆☆ 电子交易系统

系统保障 ☆☆☆ 电子交易系统

投标人/供应商/竞买人

业务咨询 ☆☆☆ 电子交易系统

投标保证金退还 ☆☆☆ 电子交易系统

系统保障 ☆☆☆ 电子交易系统

注：1、评价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分别对应

“★★★”、“★★☆”、“★☆☆”。其中“★☆☆”视为差评。2、总体评价只选择一

个等级，评价主体选择“★★★”、“★★☆”的，评价结束；选择“★☆☆”的，系

统弹出对话框，请评价主体具体填写差评原因。

抄送：省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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